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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博敏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655 号）（以下简称“《工作
函》”）。根据《工作函》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人员就《工作函》中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分析，现将
相关问题回复如下，其中，回复中楷体加粗部分为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补充披露或修改的部分：

问题1.年报及前期公告显示，公司2023年对深圳市君天恒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天恒讯）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4.9亿元，导致报告期大额亏损。君天恒讯系公司2018年收购，主要从事PCBA
相关核心电子元器件的定制化开发，并委托电子元器件生产商按照定制化方案批量生产后销售。2018至2020年，君天恒讯踩线完成业绩承诺，2021年起业绩即持续下滑。此外，其主要产品电存储和
电转换器件部分毛利率超过40%，显著高于同行业公司。

请公司补充披露：（1）君天恒讯的业务模式和主要环节，包括供应商和客户的选取、货物采购、生
产加工（如有）、仓储物流、货款结算、信用账期、采购及销售定价原则等，说明君天恒讯在业务链条中
的主要作用，结合竞争优势说明相关产品及业务毛利率显著高于同行业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2）相
关业务近年的主要客户、供应商及其实际控制人、对应交易金额，说明是否为最终客户、供应商，供应
商是否系客户指定，上下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协议约定；（3）从资产构成和规模、相关业务各环节所
需的具体人工情况，说明君天恒讯目前的资产和人员配置是否与业务模式和业务规模相匹配；（4）结
合前述问题，以及业绩承诺期内及期后的业绩变化情况，说明君天恒讯前期业绩承诺完成是否真实，
商誉减值是否充分和准确。请重组财务顾问、年审会计师分别发表意见。

【回复】
一、君天恒讯的业务模式和主要环节，包括供应商和客户的选取、货物采购、生产加工（如有）、仓

储物流、货款结算、信用账期、采购及销售定价原则等，说明君天恒讯在业务链条中的主要作用，结合
竞争优势说明相关产品及业务毛利率显著高于同行业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君天恒讯的业务模式和主要环节，包括供应商和客户的选取、货物采购、生产加工（如有）、仓
储物流、货款结算、信用账期、采购及销售定价原则等

君天恒讯是一家PCBA核心电子元器件综合化定制方案解决商，主要从事PCBA相关核心电子元
器件的失效性分析、定制开发和销售，并提供相关品质监控、工艺指导、过程管理和危机处置等各个环
节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自设立以来，君天恒讯已累计服务200多家智能控制和电源管理等领域
客户，积累了大量电子元器件应用经验及失效性问题解决方案的成功案例。公司前期已针对君天恒
讯业务模式进行披露介绍，现就君天恒讯业务的主要环节，包括供应商和客户的选取、货物采购、生产
加工（如有）、仓储物流、货款结算、信用账期、采购及销售定价原则等做出如下补充披露：1、采购、生产及供应商选取模式

君天恒讯为客户提供的定制化核心电子元器件产品，主要采取委托上游电子元器件生产商按照
定制化要求进行产品生产，再向其进行定制产品的采购。君天恒讯生产环节通过外协完成，主要通过
严格挑选的行业内知名生产企业作为外协供应商，按照定制化方案、产品规格或参数要求进行批量化
生产，并最终由君天恒讯采购后发往客户。在外协供应商生产过程中，君天恒讯会根据实际情况委派
技术人员协助供应商解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料号建立、产品用料、技术参数等相关问题，并及时将
终端客户的技术、品质需求反馈给供应商。2、销售及客户选取模式

君天恒讯主要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失效性分析和产品定制开发，专业性较强，故主要采取技术营销
的市场开拓方式。客户选取方面，君天恒讯在累计服务200多家智能控制、电源管理等领域客户，积
累大量电子元器件应用经验及失效分析解决方案之成功案例的基础上，逐步将业务重心沉淀于细分
行业龙头客户，如美的、格力、奥克斯等，把减少客户产品质量的隐患和风险作为目标，为其提供满足
个性化需求的电子元器件定制及相关服务，并通过批量订单实现规模效益。3、仓储、物流模式

（1）仓储模式
君天恒讯的仓储模式分为两种，其一为租赁第三方仓库，具体为君天恒讯及子公司在深圳、香港

通过租赁第三方物流公司的仓库进行日常存货的进出管理；其二为根据部分客户需求（如美的集团），
采取VMI模式，公司租用客户的仓库，提前将产品存放于客户外租仓，由客户根据生产需求领用。

（2）物流模式
君天恒讯的物流模式根据其下游客户在境内还是境外交付，可分为境内、境外两种物流模式，其

中：
客户在境外交付的物流模式：客户境外交付主要在香港完成，供应商先从境内保税区将货物交付

至君天恒讯子公司万泰国际在香港合作的物流公司仓库，物流公司再根据指示将产品运送到客户在
香港指定的仓库或码头后即完成交付；涉及该模式的供应商主要为亿光电子（台湾）、Diodes、尼吉康、
敦南科技等，客户主要为格力电器、友联科技、怡安科技、慧科电子等，交付产品主要为光发生器、光
耦、桥堆、光遮断器、显示模块等。

客户在境内交付的物流模式：境内交付时，如为非进口货物的，则由供应商根据指示发货至客户
指定仓库（含客户指定外租仓），或由供应商根据指示发货到君天恒讯在深圳租赁的自有仓库，后再根
据客户需求完成产品交付，涉及该模式的供应商主要为万裕科技（香港）、移远通信，客户主要为美的
集团、奥克斯、小米集团、深圳海红，交付的产品主要为电容、通讯模块、通讯模组、IC等；如为进口货物
的，则由合作物流公司按指示进行海关报关后发送至君天恒讯境内租用仓库，后再根据客户需求完成
产品交付，涉及该模式的供应商主要为亿光电子（台湾）、INVENSENSE,INC，客户主要为美的集团，交
付的产品主要为光发生器、光耦、传感器等。4、货款结算及信用账期

君天恒讯向供应商采购的货款结算及收取客户的货款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进行，以2023年度为
例，主要供应商为公司提供的信用账期为月结30-60天，部分为款到发货；公司为主要客户提供的信
用账期主要为月结60-90天，少部分为月结挂账后10天付TT或款到发货，具体详见本问题回复“二、
（一）主要客户情况、（二）主要供应商情况”的相关介绍。5、采购及销售定价原则

君天恒讯向上游供应商的采购价格，对下游客户的销售价格均是在参考市场定价的原则上，由君
天恒讯分别与相关供应商或客户协商确定，不存在上下游协商或联动定价的情况。

（二）君天恒讯在业务链条中的主要作用
君天恒讯在产业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解决了上游供应商标准品供给与下游细分市场客户需求

不匹配和信息不对称的矛盾。一方面，君天恒讯了解下游客户需求，并具有较强的定制化开发能力和
技术服务能力，通过电子元器件综合化定制方案帮助客户降低其终端产品的故障率和返修率，有效提
升产品品质；另一方面，君天恒讯主要客户为细分行业龙头企业，单品器件的采购规模较大，其定制化
产品对于供应商除标准品生产外属于业务的增量，亦是进入新行业领域的较好机会，后续有利于更大
程度发挥供应商规模化生产的优势。

（三）结合竞争优势说明相关产品及业务毛利率显著高于同行业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1、君天恒讯的竞争优势
基于优质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和市场供给之间的矛盾，君天恒讯将减少客户产品质量的隐患和风

险作为目标。君天恒讯首先通过接洽客户的品质管理和售后服务部门来主动发掘客户产品生产和使
用过程中的不良和返修问题，然后凭借新技术的先行研究、控制应用系统的改进、整体定制方案导入
等手段，将原厂标准化PCBA核心电子元器件通过改变其材质、性能参数或工艺流程等方式优化升级
为针对特定客户需求的定制化产品，并为客户提供品质监控、工艺指导、过程管理和危机处置等相关
各个环节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其中针对部分大客户，在定制化方案成熟后君天恒讯会在上游采取
专线生产方式完成产品的交付。通过上述定制化产品开发及全方位的个性化服务，帮助客户成功解
决了标准化通用电子元器件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各类不良、返修等产品失效性问题，同时有效地控
制了电子元器件的空间占用和生产成本，最终实现简化PCBA生产工艺，提升客户生产效率和产品品
质；上述独特的模式与传统元器件代理商及生产商均区别明显。

因此，相比于同行业公司，君天恒讯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坚持以客户实际需求为导向的定制化
开发模式，通过以规模订单为基础的优质多赢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实现产品的交付，已累计为200多家
智能控制、电源管理等领域客户提供了定制化产品或相关服务，积累了大量电子元器件应用经验及失
效分析解决方案的成功案例；在服务众多领域客户的基础上，君天恒讯逐步形成了以行业龙头客户为
基础的定制化业务模式，通过全方位、多环节的综合化服务不断增强客户的合作粘性，进而建立起良
好的业界口碑，增强了自身的持续盈利能力，在行业内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2、相关产品及业务毛利率显著高于同行业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2018-2023年度，君天恒讯的主要产品电存储和电转换器件中的光发生器的毛利率均在 40%以
上，毛利率相对较高。由于市场暂无与君天恒讯专注于白家电及智能家居客户所需元器件定制化开
发业务模式完全类似的公司，亦无定制化元器件公开的行业或细分领域市场数据可参考，此处选取产
品类似（光发生器）及经营模式类似（Fabless模式）两个维度来对比君天恒讯与可比公司的毛利率情
况，其中：国星光电、聚飞光电的主营产品均与君天恒讯的光发生器类似，但其经营模式均包含生产制
造环节；圣邦股份、中颖电子均为芯片设计企业，与君天恒讯专注于定制化元器件方案设计及轻资产
的运营模式类似，生产环节委外，具体如下：

报告期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君天恒讯

49.28%
47.49%
42.19%
44.14%
51.92%
48.85%

国星光电

26.84%
23.59%
13.90%
17.65%
13.41%
14.24%

聚飞光电

25.82%
31.59%
28.34%
24.32%
25.30%
27.39%

圣邦股份

45.94%
46.88%
48.73%
55.50%
58.98%
49.60%

中颖电子

43.84%
42.31%
40.55%
47.43%
45.77%
35.62%

注：以上同行业数据来自公开披露信息整理。
如上表，可比公司中，采用Fabless模式公司的毛利率普遍高于包含生产、制造的可比公司，君天

恒讯的毛利率与采用Fabless模式的可比公司较为接近，具体来说，君天恒讯光发生器的毛利率高于
包含自行制造、生产环节的国星光电、聚飞光电，但与采用Fabless模式的圣邦股份、中颖电子的毛利
率相对比较接近，其中，与圣邦股份近六年的毛利率基本接近。

综上，相比于同行业公司，君天恒讯光发生器毛利率相对较高的原因如下：第一，君天恒讯作为解
决方案商，采用轻资产运营模式，自身无生产环节，不受产能利用率及良品率、固定资产折旧等因素影
响；第二，该产品主要系为客户个性化需求研发定制，终端产品的品质要求相对较高，外协供应商（如
亿光电子）采取专线生产，君天恒讯在同类产品中的综合竞争优势较强；第三，不同于可比公司批量化
标准品面向各领域行业客户的经营模式，该产品的核心客户主要为格力电器、友联科技等，聚焦核心
大客户的经营模式与可比公司存在差异。上述因素综合导致光发生器的毛利率相对较高，与可比公
司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二、相关业务近年的主要客户、供应商及其实际控制人、对应交易金额，说明是否为最终客户、供
应商，供应商是否系客户指定，上下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协议约定

（一）2018-2023年度君天恒讯的主要客户情况
自成立以来，君天恒讯向客户销售的产品均为电子元器件，根据客户采购产品后是否为其自身直

接使用为标准，可将客户分为终端客户和代理商客户。2018-2023年度，公司的终端客户主要是以格
力、美的、奥克斯、小米等为代表的白电及智能家居产品领域的知名客户；除此之外，公司亦存在向代
理商客户销售产品的情况，主要代理商客户为怡安（香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安科技”）、
慧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科电子”）、友联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联科技”）等，
该类客户主要基于公司与白电细分领域龙头企业客户合作的经验及口碑，向公司采购相关产品，其终
端客户的应用领域为白电、智能家居及消费电子产品。君天恒讯与主要客户之间，以及主要客户与公
司主要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相关客户均未指定上游供应商，不存在除业务合作之外的其他协
议安排。1、业绩承诺期间2018-2020年度的主要客户情况

客户

格力集团

美的集团

怡安科技

小米集团

慧科电子

奥克斯集
团

合计

2020年度

收入
（万元）

5,575.27
14,298.43
12,484.32
6,650.94
5,439.64
6,976.10
51,424.70

占营业
收入比

例

9.26%
23.74%
20.73%
11.04%
9.03%
11.58%
85.38%

2019年度

收入
（万元）

9,529.62
8,218.10
8,483.35
8,938.22
7,681.23
625.27

43,475.79

占营业
收入比

例

19.19%
16.55%
17.09%
18.00%
15.47%
1.26%
87.56%

2018年度

收入
（万元）

19,389.16
9,492.75
2,888.67
2,000.09
1,342.62
24.45

35,137.74

占营业
收入比

例

52.14%
25.53%
7.77%
5.38%
3.61%
0.07%
94.50%

实际控
制人

无

何享健

尹文强

雷军

胡亮

郑坚江

-

是否为
终端
客户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

是 否 存
在 关 联

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信用
账期

月 结 10
天付TT
月结60天

月结60天

月结60天

月结90天

月结75天

业绩承诺期内，公司的主要终端客户为格力、美的、小米集团，其他代理商客户为怡安科技、慧科
电子。其中：怡安科技为中山市锐钜智能电子有限公司的合作采购平台，怡安科技为其等合作客户在
香港采购进口的电子元器件，后者的终端客户主要为TCL、创维；慧科电子为深圳市永旭兴业科技有
限公司在香港的采购合作平台，后者的终端客户为消费电子、空调行业相关企业，主要客户为巴西富
士康、AEG（洗衣机、冰箱、洗碗机）、Dual帝而（电烤箱，微波炉等）。由于向怡安科技、慧科电子销售的
主要为定制化的高品质产品，且属于进口元器件，因此相关客户的毛利率相对较高，上述两家客户的
毛利率分别为50.30%、53.06%、40.44%和42.61%、49.97%、44.85%。2、业绩承诺期后2021-2023年度主要客户情况

客户

格力集团

美的集团

奥克斯集
团

友联科技

深圳海红

湖北金蟾

小米集团

合计

2023年度

收入
（万元）

9,968.37
12,699.38
10,448.56
6,911.02

-

-

-
40,027.33

占营业
收入比

例

24.25%
30.89%
25.42%
16.59%

-

-

-
97.15%

2022年度

收入
（万元）

8,163.72
12,683.16
6,606.10
16,176.83
3,389.53

-

-
47,019.34

占营业
收入比

例

16.66%
25.89%
13.48%
33.02%
6.92%

-

-
95.97%

2021年度

收入
（万元）

10,648.99
15,457.42
5,286.19
12,323.75
1,081.69

10,502.42

6,647.24
61,947.70

占营业
收入比

例

16.00%
23.23%
7.94%
18.52%
1.63%

15.78%

9.99%
93.09%

实际控
制人

无

何享健

郑坚江

何家政

周梁宇

无

雷军

-

是 否 为
终端
客户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

是 否 存
在 关 联

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信用
账期

月 结 10
天付TT
月结60天

月结75天

月结90天

月结120天

交 货 前
付 清 全
部货款

月结60天

2021年度，公司的主要终端客户为美的集团、格力集团、小米集团及湖北金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代理商客户主要为友联科技，受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年合作客户慧科电子的回款较差（该客户2019-2020年度的业务均出现逾期付款情况，逾期付款金额分别为3,008.56万元和996.00万元，后经
沟通，慧科电子于 2021年 9月完成全部回款）。公司为了控制风险，于 2021年度暂停了相关业务合
作；其中：公司向湖北金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微型服务器；友联科技为公司 2021年的新合作客
户。2021年全球性的芯片、元器件供应紧张，公司拥有较好的渠道及上游合作供应商优势，在此背景
下，与友联科技建立了合作关系，将与格力集团合作较为成熟的产品销售给友联科技，其终端客户的
应用领域主要为家电及智能家居产品，客户包括TELCEL/墨西哥电信无线通信公司、SENWA/SENWA
通信（墨西哥）、ACER/宏碁（墨西哥）＆宏碁（阿根廷）＆宏碁（巴西）、Starlight/SARL ESSALEM（阿尔及
利亚）等。2022年度，因报价较低，公司未再与原主要终端客户小米集团、主要代理商客户怡安科技合作，其
中，因2021年度元器件整体涨价的因素，公司向主要供应商的采购价格持续上涨，而客户怡安科技一
再要求降价，公司评估再继续合作将出现极低毛利的情况，考虑到信用账期、回款周期等因素，公司与
其终止了相关合作；2023年度，因其终端客户外汇管制导致的回款问题，对友联科技的销售大幅下降，2023年下半年以来双方已暂停合作。合作期间，公司向友联科技销售的主要为高品质产品（LED、光
耦），均属于进口元器件，且友联科技的下游客户均为境外客户，相关产品的毛利率相对较高，2021-2023年度，毛利率分别为49.32%、52.99%和49.21%；截至2024年5月，友联科技的销售货款均已收回，
未来将视该客户及境外市场的情况继续推动相关业务合作。

（二）2018-2023年度君天恒讯的主要供应商情况2018-2023年度，君天恒讯合作的主要供应商以行业内的知名公司或上市公司（含其子公司）为
主，包括亿光电子（台湾）、尼吉康（香港）、敦南科技有限公司、万裕科技（香港）、移远通信、全志科技
（向其代理商采购）等，委外生产及采购的产品包括电储存及电转换器件、功率控制器件、光讯号传输
器件等，细分产品包括光发生器、整流滤波器、整流模块、光控通断器、IC等电子元器件；相关合作供应
商以终端生产厂家为主，少部分为代理供应商，君天恒讯与主要供应商之间，以及合作主要供应商与
公司主要客户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相关供应商均系君天恒讯自主选择，并非下游客户指定 1，君天
恒讯与主要供应商不存在除采购合作之外的其他协议安排。

1君天恒讯代采业务存在指定供应商情况，相关业务以净额法结算。1、业绩承诺期间2018-2020年度的主要供应商合作情况

客户

亿光电子
（台湾）

尼 吉 康(香港)有
限公司

敦南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2020年度

采 购 金
额 （ 万

元）

18,822.65

339.30

583.27

占 采
购 总
额 比

例

42.02%

0.76%

1.30%

2019年度

采购金额
（万元）

16,809.01

622.94

1,471.41

占 采
购 总
额 比

例

46.41%

1.72%

4.06%

2018年度

采购金额
（万元）

10,644.20

3,699.40

1,532.38

占采购
总额比

例

55.89%

19.42%

8.05%

实际控制
人

中国台湾
交易所上
市公司亿
光电子

东京交易
所上市公
司尼吉康

纳斯达克
上市公司
达尔科技
（Diodes）

是否为
终端供
应商

是

是

是

是否系
客户指

定

否

否

否

是 否 存
在 关 联

关系

否

否

否

信用
账期

月结60天

货到
付款

月结60天

香港盛丰
电子有限

公司

捷扬讯科
国际有限

公司

万裕科技
（香港）

宁波强生
电机有限

公司

移远通信

合计

6,203.52

-

11,314.62

1,545.46

4,315.10
42,123.92

13.85%

-

25.26%

3.45%

9.63%
96.27%

7,896.36

850.39

3,561.88

3,333.29

168.88
34,714.16

21.80%

2.35%

9.83%

9.20%

0.47%
95.84%

1,284.59

1,256.48

28.79

360.87

-
18,806.71

6.75%

6.60%

0.15%

1.89%

-
98.75%

李玲

梁光伟

香港联交
所上市公
司万裕科

技

无实际控
制 人 ，第
一大股东
为卢勃

钱鹏鹤

-

否（ 全
志科技
华南区
代 理

商）

否（ 深
圳华强
下属公

司）

是

是

是

-

否

否

否

否

否

-

否

否

否

否

否

-

货到
付款

货到
付款

月结60天

货到
付款

款到
发货

2018年度主要供应商中，亿光电子为中国台湾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产品为发光元件，相关产品
在全球排名前列，公司主要向其采购二极管、光电开关、红外发射管、显示模块等；尼吉康（香港）有限
公司为日本尼吉康的子公司，尼吉康为电容行业的全球巨头之一，公司主要向其采购电容产品；敦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原台湾上市公司光宝科技子公司，2019年被美国Diodes（达尔科技）收购，公司主
要向其采购桥墩产品；香港盛丰电子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全志科技华南区代理商；捷扬讯科国际有限
公司为深圳华强集团在中国香港地区的业务平台之一，公司主要向其采购 IC产品。2019年度第三大供应商万裕科技（香港）为港股上市公司，公司主要向其采购电解电容产品；第四
大供应商宁波强生电机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串激成套电机、直流成套电机、电动泵等，公司主要向
其采购隔膜增压泵产品。2020年度第四大供应商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上交所上市公司
移远通信，主营业务为物联网领域无线通信模组，公司主要向其采购通信模组、光耦等产品。2、业绩承诺期后2021-2023年度主要供应商情况

客户

亿光电子
（台湾）

万裕科技
（香港）

移远通信

Diodes

IN ⁃VENSENSE,INC
香港盛丰
电子有限

公司

珠海芯动
先进半导
体研发中
心有限公

司

合计

2023年度

采购金额
（万元）

13,778.11

7,693.65

8,976.55

1,957.90

266.91

-

-

32,673.12

占 采
购 总
额 比

例

41.68%

23.28%
27.16%

5.92%

0.81%

-

-

98.85%

2022年度

采 购 金
额 （ 万

元）

18,821.44

10,469.23

4,220.97

1,704.47

1,203.74

-

-

36,419.85

占 采
购 总
额 比

例

50.93%

28.33%
11.42%

4.61%

3.26%

-

-

98.55%

2021年度

采购金额
（万元）

18,142.38

11,858.97

1,483.43

1,233.56

-

5,553.38

9,054.02

47,325.74

占 采
购 总
额 比

例

37.47%

24.49%

3.06%

2.55%

-

11.47%

18.70%

97.74%

实际控制
人

中国台湾
交易所上
市公司亿
光电子

香港联交
所上市公
司万裕科

技

钱鹏鹤

纳斯达克
上市公司
达尔科技
（Diodes）
东京交易
所上市公
司TDK

李玲

敖海

-

是否为
终端供
应商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全
志科技
华南区
代 理

商）

是

-

是否系
客户指

定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是 否 存
在 关 联

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信用
账期

月结60天

月结60天

款到
发货

款到
发货

货到30天

货到
付款

货到 15
天付款

2021年度第三大供应商珠海芯动先进半导体研发中心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高端混合电路芯片
设计公司，公司主要向其采购芯片及内存等产品，该产品主要为公司向客户湖北金蟾销售的微型服务
器提供相关配套芯片及器件，由于该客户的持续性相对较差，公司后续年度未再向珠海芯动进行采
购；2021年度第四大供应商香港盛丰自2022年度其不再合作，主要系公司向该供应商采购的 IC产品
主要销售给小米集团，因小米集团报价较低，公司自2022年度其不再与其合作，因此，公司后续未再
向香港盛丰采购；公司向捷扬讯科国际有限公司主要采购 IC产品，采购的相关产品为通用品，深圳华
强集团为华南区规模较大的元器件代理商之一，公司在客户急需通用产品时向其采购较为便利，在价
格、交期方面均能满足需求，但合作期间整体采购规模相对较小，因下游客户对同类通用品需求减少，
自2020年起公司未再向其采购。

2022年度第四大供应商DIODES为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达尔科技，主营业务为分立元件制造
生产、销售，公司主要向其采购整流桥、时钟芯片等产品，达尔科技于2019年收购公司合作的供应商
敦南科技，双方的合作持续深入；第五大供应商 INVENSENSE, INC主营业务为设计、开发和销售适用
于追踪设备的微机电系统陀螺仪，2011年 INVENSENSE, INC在美国纽交所上市（NYSE: INVN），2017
年被日本TDK（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收购，INVENSENSE, INC作为TDK的全资子公司存续，并
在纽交所摘牌，公司主要向其采购传感器等产品，系公司根据下游客户新引入的行业内排名前列的知
名供应商。

2023年度，公司主要供应商未发生变化。
三、从资产构成和规模、相关业务各环节所需的具体人工情况，说明君天恒讯目前的资产和人员

配置是否与业务模式和业务规模相匹配
（一）君天恒讯的资产情况
截至2023年末，君天恒讯的主要资产构成及规模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存货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2023年12月31日（单位：万元）

8,484.16
34,954.92
20,728.99
8,114.57
78,510.50
169.28
253.23
438.24

78,948.74
其中：2023年期末应收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客户名称

索罗威（北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友联科技

美的集团

奥克斯集团

格力集团

期末应收账款金额（万
元）

9,694.08
8,705.30
8,371.75
4,337.08
2,512.92
33,621.14

占期末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

27.35%
24.56%
23.62%
12.24%
7.09%
94.85%

注：上述应收账款中，存在为客户代采产品服务形成的应收账款，涉及索罗威和友联科技，具体情
况如下：

1、索罗威：索罗威的代采业务模式及代采费用标准详见“本工作函问题3”回复的相关内容介绍，
君天恒讯与索罗威的业务合作均为代采，双方合作于2021年，代采产品为平衡车配件，2023年度代采
不含税总金额为90,318,911.36元（与期末应收账款金额存在差异主要系未包含代采服务的资金费用
影响），按净额法结算不含税收入5,766,970.32元，相关应收账款的账龄均在1年以内，代采业务对应
的供应商主要为永康市竣皓工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飞神车业有限公司、深圳车泰斗科技有限公司
等；

2、友联科技：君天恒讯在向友联科技销售光发生器等产品的同时，还为其提供产品代采服务，代
采业务开展原因主要为万泰国际作为君天恒讯在香港的采购平台，充分发挥自身具备元器件代采行
业经验及资金优势，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代采服务，与友联科技代采的业务模式如下：万泰国际与友联
科技于2020年9月签订《采购框架协议》，约定根据友联科技的需求为其提供产品代采服务，代采产品
主要为集成电路，具体采购产品数量等以友联科技下发订单为准，代采产品由供应商直接发货至友联
科技指定地点，代采服务费及账期方面，双方同意代采服务费为“总费用=先行支付成本*【100%+X%，
X=月份】，结算周期为3个月”，其中：2023年度万泰国际为其提供代采产品金额为37,515,475.84元，按
净额法结算收入 1,125,794.21元，期末因代采业务形成应收账款为 17,523,622.97元，账龄均在 1年以
内，代采业务对应的供应商主要为香港天勤科技有限公司、香港利佰控股有限公司等。

2023年期末其他应收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客户名称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亿光电子（台湾）

奥克斯集团

格力集团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期末其他应收账款金额
（万元）

18,868.62
1,542.49
183.98
105.38
7.51

20,707.98

占期末其他应收账款总
额的比例

91.03%
7.44%
0.89%
0.51%
0.04%
99.90%

往来款性质

借款

供应商押金

客户保证金

客户保证金

客户保证金

-
如上表，君天恒讯的主要资产构成为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等，其中应收账款主

要为应收客户及代采客户的款项，包括索罗威（北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友联科技（香港）有限公
司、美的集团、奥克斯集团、格力集团，索罗威的相关业务合作情况详见本回复问题3的相关内容；其
他应收款主要为与母公司的关联借款款及向供应商亿光电子缴纳的押金保证金等；此外，期末固定资
产账面价值分别为169.28万元，主要为研发相关的机器设备以及办公设备、车辆等，与公司轻资产的
运营模式相匹配。

（二）君天恒讯各业务环节所需的人工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君天恒讯的员工合计为38人，内部的业务运营环节主要包括研发、采购

及供应链管理、市场销售及内部的财务及行政，其中：研发、采购及供应链管理、市场销售为君天恒讯
的核心业务环节，人员数量分别为16人、12人和8人，与公司注重客户个性化技术需求及技术营销并
形成满足客户需要的定制化产品方案的经营策略匹配，最终交由供应商生产；另外，君天恒讯联合研
发、市场、采购等部门组建针对大客户服务团队9人，根据客户需求开展临时驻场或随时前往客户及
相关供应商现场提供技术指导及综合技术服务。由于自身无生产环节，君天恒讯的研发、采购及供应
链管理、销售等核心业务环节所需的人工均围绕核心客户的需求开展相关工作。

（三）君天恒讯目前的资产和人员配置是否与业务模式和业务规模相匹配
君天恒讯采取轻资产模式运营，与传统的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差别较大，类似芯片设计企业的

Fabless模式，其生产环节委外，业务的核心在于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定制化方案开发能力、全方位、多
环节的嵌入式服务模式优势等，并非以重资产运营模式下的生产设备等为基础，相关人员均围绕重点
客户的需求为其提供定制化电子元器件的综合服务。因此，目前的资产构成、规模和人员配置与业务
模式和业务规模具有匹配性。

四、结合前述问题，以及业绩承诺期内及期后的业绩变化情况，说明君天恒讯前期业绩承诺完成
是否真实，商誉减值是否充分和准确

（一）君天恒讯业绩承诺期内及期后的业绩变化情况
君天恒讯在业绩承诺期内及期后的业绩变化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9日在上交所官网披

露的《博敏电子关于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的相关内容介绍。
（二）君天恒讯前期业绩承诺完成具有真实性，商誉减值充分、准确
1、君天恒讯前期业绩承诺完成真实
公司于2018年完成对君天恒讯的收购，根据相关协议约定，业绩承诺期为2018-2020年度，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承诺业绩（a）
实际完成（b）
差额（b-a）
是否实现

2020年度

14,063.00
13,290.94
-772.06

否

2019年度

11,250.00
11,463.16
213.16

是

2018年度

9,000.00
9,850.16
850.16

是

三年累计

34,313.00
34,604.26
291.26

是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君天恒讯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3-124号），君天恒讯2018-2020年三年的实际业绩分别为9,850.16
万元、11,463.16万元和13,290.94万元，三年实际实现累计业绩34,604.26万元，完成了《关于现金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34,313.00万元的累计业绩承诺；但依据2019年9月16
日共青城浩翔、共青城源翔、袁岚、韩乐权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君天恒讯科技有限公司重组承诺业绩的
补充承诺》：如果君天恒讯在2019年度、2020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盈利数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承诺盈利数的95%及以上（含95%），但在扣减按上市公司2018年会计估计变更前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计提比例测算的净利润影响金额后，若未能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盈利数，则共青城浩翔和共
青城源翔承诺将向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更的累计影响金额。经测算，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变更的累计影响金额为810.42万元，共青城浩翔、共青城源翔应以现金方式补足上述款项给
公司，该款项已于2021年7月支付完毕。

综上，君天恒讯前期业绩承诺完成真实。
2、君天恒讯的商誉减值充分、准确
君天恒讯2018-2023年度的商誉减值测试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9日在上交所官网披露的

《博敏电子关于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的相关内容介绍。
在君天恒讯资产组2018-2023年度的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各年折现率相关参数的测算方法、选

择的参考公司和个别调整系数，历年均未进行任何主动调整，各参数因基准日不同有所变动，综合导
致各年折现率有所变化，具有合理性，各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审慎、合理，商誉减值计提充分、准
确。

五、重组财务顾问及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公司重组财务顾问及年审会计师认为：
1、上市公司已在年度报告中补充披露了君天恒讯的业务模式和主要环节，包括供应商和客户的

选取、货物采购、生产加工（如有）、仓储物流、货款结算、信用账期、采购及销售定价原则等；君天恒讯
主要产品光发生器的毛利率高于可比公司，主要系君天恒讯作为解决方案商，采用轻资产运营模式，
自身无生产环节，不受产能利用率及良品率、固定资产折旧等因素的影响；该产品系为客户个性化需
求研发定制，终端产品的品质要求相对较高，外协供应商采取专线生产，在同类产品中的综合竞争优
势较强；不同于批量化标准品面向各领域行业客户的传统经营模式，该产品的核心客户主要为格力电
器等，聚焦核心大客户的经营模式与可比公司存在差异；上述因素综合导致光发生器的毛利率相对较
高，与可比公司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2、上市公司已在年度报告中补充披露了君天恒讯相关业务近年的主要客户、供应商及其实际控
制人、对应交易金额情况、最终客户、供应商，供应商是否系客户指定等相关情况；君天恒讯与主要供
应商、客户之间以及合作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协议约定。

3、君天恒讯采取轻资产模式运营，与传统的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差别较大，类似芯片设计企业
的Fabless模式，其生产环节委外，业务的核心在于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定制化方案开发能力、全方
位、多环节的嵌入式服务模式优势等，并非以重资产运营模式下的生产设备等为基础，相关人员均围
绕重点客户的需求为其提供定制化电子元器件的综合服务，目前的资产构成、规模和人员配置与业务
模式和业务规模具有匹配性。

4、君天恒讯的经营业绩从2018年至2021年保持稳步增长或基本持平状态，2022年、2023年因宏
观经济形势、行业上下游变动等因素导致经营业绩出现下降趋势，前期业绩承诺完成真实；2018-2023
年度君天恒讯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各年折现率相关参数的测算方法、选择的参考公司和个别
调整系数，历年均未进行任何主动调整，各参数因基准日不同有所变动，综合导致各年折现率有所变
化，具有合理性，各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审慎、合理，商誉减值计提充分、准确。

问题2.年报及前期公告显示，2021年4月公司通过分步收购的方式取得苏州市裕立诚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立诚）100%股权，其中形成商誉8642.6万元。2022及2023年，公司先后对裕立
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98.7万元和1965万元。年报显示，2022年公司为购买裕立诚33%股权支付现
金5197.5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期收购裕立诚的主要考虑及具体交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及其
所涉关联关系、评估作价、付款方式及业绩承诺等，结合可比交易情况说明相关交易作价的依据及其
公允性；（2）裕立诚的主营业务、盈利模式、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及其交易金额，说明其自收购以来历年
业绩实现情况与盈利预测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原因，并结合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期后业绩变动情况
说明历年业绩承诺完成是否真实，商誉减值是否充分和准确；（3）结合2022年公司对裕立诚计提商誉
减值等情况，说明当期进一步增加对裕立诚投资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就问题（1）（2）发表
意见。

【回复】
一、前期收购裕立诚的主要考虑及具体交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及其所涉关联关系、评

估作价、付款方式及业绩承诺等，结合可比交易情况说明相关交易作价的依据及其公允性
（一）前期收购裕立诚的主要考虑及具体交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及其所涉关联关系、评

估作价、付款方式及业绩承诺等
1、裕立诚的主营业务情况

裕立诚自2015年成立以来，专注于PCB的研发、设计与销售，同时为客户提供移动支付设备研发
及定制、PCB贴片等产品和服务，其中，核心产品为定制化PCB，生产环节采取委外模式。裕立诚拥有
立讯精密、Honeywell、百度、商米等业内优质终端客户，作为PCB综合方案解决商，其具体业务开展模
式如下：

鉴于PCB行业分布广泛，具有多品种、多规格、非标准、定制化等特点，裕立诚通过前期与客户的
充分调研、沟通，了解客户对产品应用场景、规格、技术等因素的需求，依托行业积累经验，协助客户进
行产品设计；经客户确认后委托制造厂商按照方案进行生产，生产完成后裕立诚向其采购并销售至客
户，并在销售产品的同时，与客户保持长期的技术交流及售后综合服务。

以占收入比重超过90%以上的主力产品PCB为例，在上述业务模式中，裕立诚在形成客户需求的
产品个性化方案后，即根据方案向上游供应商采购定制化的PCB产品，供应商完成生产后，按公司要
求发送给裕立诚的合作客户。

2、本次交易对方及其所涉关联关系
公司收购裕立诚的交易对方为裕立诚原股东高桂华，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交易的付款方式及业绩承诺
（1）本次收购裕立诚的交易背景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解决方案事业部的相关业务，践行“内生+外延”的发展战略，公司于2019年第

四季度开始了对裕立诚收购的尽职调查事宜，根据尽调结果，初步认为裕立诚具备较好的业务基础，
符合公司的收购条件。由于尽调及初步沟通时裕立诚的财务状况及业务数据尚未经公司认可的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为降低收购风险，公司决定视后续经审计的情况再启动正式收购。但为推动本次收
购，公司与交易对方初步达成了根据2019年度裕立诚经审计的业绩情况再洽谈下一步的收购事宜，
并初步确定了2019年度为本次收购业绩的考核期间。

在上述前期尽调及初步沟通的基础上，2020年3月初，公司获取了裕立诚经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
计的财务数据，判定其业绩情况与前期尽调基本一致，随即启动了收购事宜，由于相关核心条款尚需
详细讨论，并需履行公司内部的决策程序，双方同意先行签署意向协议。因此，2020年3月10日，各方
正式签署了收购裕立诚的《意向协议》，鉴于前期沟通时双方已初步同意了2019年度作为业绩考核期
间的初步意向，为推动交易顺利进行，《意向协议》同意2019年度作为未来正式收购的业绩考核期间。

（2）本次交易的具体收购过程情况
1）意向协议约定情况：在前期对裕立诚进行初步考察及尽职调查的基础上，2020年3月，公司子

公司博思敏与裕立诚及其原股东高桂华签署《意向协议》，初步约定收购的估值为三年对赌业绩期平
均净利润的 10.5倍（含）PE，业绩承诺为 2019-2021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00万元、1,500万元和 2,
000万元，年平均利润为1,500万元，各方的权利及义务以正式签署的收购协议约定为准；同时博思敏
需向高桂华支付3,000万元的收购保证金。

2）首期收购40%股权：2020年5月，博思敏与高桂华、裕立诚签订《关于苏州市裕立诚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确定了估值与业绩承诺与《意向协议》一致，并约定首期收购40%股权，转让价
款为6,300万元，2020年4月已支付的3,000万元的收购保证金自动转为价款。同时，针对后续收购安
排，协议6.1.1条款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公司2020年度的净利润预计可达到6.2条承诺的业绩承
诺期间前两年累计扣非后净利润总额的85%，则受让方应当于2021年第二季度结束之前以2.1.1中约
定的估值，即人民币 4,252.5万元的对价收购转让方所持公司27%的股权，使其合计持有公司的股权
达到67%；若公司2021年度的净利润预计可达到6.2条承诺的业绩承诺期间三年累计扣非后净利润
总额的85%，则受让方应当于2022年第二季度结束之前以相同的估值进一步收购转让方所持公司的
股权，使其合计持有公司的股权达到100%。”

3）第二期收购27%股权：2021年2月，博思敏与高桂华签订《补充协议》，鉴于裕立诚2019年度和
2020年度的净利润已满足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收购条件，博思敏同意以4,252.5万元的价格受让裕立
诚27%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博思敏持有裕立诚67%的股权，为控股股东。

4）第三期收购33%股权：2022年6月，博思敏与高桂华签订《补充协议（二）》，鉴于裕立诚2019年
度、2020年度和2021年度的净利润已满足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收购条件，博思敏同意以5,197.5万元
的价格受让裕立诚33%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博思敏持有裕立诚100%的股权。

公司已按照前述协议约定分步支付收购裕立诚的相关价款，收购资金均来源于自有资金，支付方
式为现金支付，前述股权收购款项均已支付。

（二）评估作价及相关交易作价的依据及其公允性情况
公司收购裕立诚未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交易定价参考了交易对方对裕立诚未来

三年的承诺净利润对应的PE，并在设置了业绩承诺、有条件分步收购及股权回购条款的基础上由双
方协商决定，交易定价具有合理性、公允性。交易作价与可比交易的对比情况如下：

本次股权收购的估值为裕立诚2019-2021年三年承诺净利润平均值的10.5倍PE。2018年1月至
2020年5月，本次交易时可比的上市公司（电子元件、半导体产品、电子制造服务行业）并购案例的具
体情况如下：

股票名称

民德电子

航天长峰

新劲刚

爱旭股份

超频三

恩捷股份

领益智造

昇辉科技

兆易创新

平均动态市盈率

交易标的

泰博迅睿100%股权

航天朝阳电源100%股权

宽普科技100%股权

爱旭科技100%股权

炯达能源49%股权

上海恩捷90.08%股权

领益科技100%股权

昇辉电子100%股权

上海思立微100%股权

支付方式

现金收购

发行股份

发 行 股 份 +现
金

发行股份

发 行 股 份 +现
金

发行股份

发行股份

发 行 股 份 +现
金

发 行 股 份 +现
金

11.03

是否存在业绩
承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动态市盈率

6.42
13.29
13.00
9.09
8.87
9.73
13.82
9.16
15.89

交易标的所属行业

电子元件

电子元件

电子元件

半导体产品

电子制造服务

电子制造服务

电子元件

半导体产品

电子元件

注：动态市盈率=标的公司100%股权价值÷三年业绩承诺期平均净利润
由上表所示，本次交易时可比的电子元件、半导体产品、电子制造服务行业上市公司并购标的公

司的平均动态市盈率为11.03倍，公司收购裕立诚的估值与同行业案例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交易作
价公允。

二、裕立诚的主营业务、盈利模式、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及其交易金额，说明其自收购以来历年业绩
实现情况与盈利预测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原因，并结合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期后业绩变动情况说明
历年业绩承诺完成是否真实，商誉减值是否充分和准确

（一）主营业务、盈利模式、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及其交易金额
1、裕立诚主营业务、盈利模式情况
裕立诚专注PCB的研发、设计与销售，同时为客户提供移动支付设备定制及研发、PCB贴片等产

品和服务。依托多年的市场开拓，裕立诚积累了立讯精密、Honeywell、百度、商米等业内优质终端客
户。裕立诚通过向客户销售PCB、提供移动支付设备、PCB贴片等产品和服务实现收入，在扣除生产
经营的各项成本费用后获得利润。

2、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
（1）主要客户
2019-2023年，裕立诚主要客户包括百度系、立讯精密系、商米系等相关客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百度系注1
深圳市博悦
科技有限公

司注2
立讯精密系

注3
商米系注4

Honeywell 系
注5

北京诚拓致
远科技有限

公司注6
合计

交易
内容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

2023年度

收入

4,216.64
2,312.17
880.14
720.61
381.61

-
8,511.17

占 营 业
收 入 比

例

43.90

24.07

9.16
7.50
3.97

-

88.60

2022年度

收入

7,051.66
80.40

1,175.61
1,088.41
331.83

-
9,727.91

占 营 业
收 入 比

例

64.47

0.74

10.75
9.95
3.03

-

88.94

2021年度

收入

7,778.95

-

1,763.73
966.00
426.75

1,871.93
12,807.36

占 营 业
收 入 比

例

56.02

-

12.70
6.96
3.07

13.48

92.23

2020年度

收入

4,087.96
-

1,986.21
355.68
74.03

-
6,503.88

占 营 业
收 入 比

例

52.80

-

25.60
4.60
1.00

-

84.00

2019年度

收入

8,772.07
-

448.49
203.56

-

-
9,424.12

占 营 业
收 入 比

例

83.17

-

4.25
1.93
-

-

89.35
注：1、百度系客户主要由超过多家代工厂构成；
2、该公司主要从事光电产品业务；
3、立讯精密系客户主要由立讯精密及其控股公司构成；
4、商米系客户主要由多家商米终端产品代工厂构成；
5、Honeywell系客户主要由霍尼韦尔控股公司及多家终端产品代工厂构成；
6、该公司由上市公司中国长城（股票代码：000066.SZ）、科大智能（股票代码：300222.SZ）等集团内

下属企业联合设立，其中中国长城下属的控股企业为其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该公司45%的股权。
由上表可知，2019年以来裕立诚的第一大客户均为百度系客户，双方合作开始于2018年度，裕立

诚主要为百度智能音箱类、平板类等终端产品提供定制化物料及产品（如PCB），双方合作关系及模式
稳定。同时，裕立诚相继拓展了立讯精密及其控股公司、商米系客户、Honeywell系客户及北京诚拓致
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博悦科技有限公司等新的重要客户，逐步实现了客户结构的多元化。

（2）主要供应商
2019-2023年，裕立诚主要供应商包括博敏电子、梅州市奔创电子有限公司、钜鑫电子技术（梅州）

有限公司等，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博敏电子

梅州市奔创电
子有限公司

江西志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卓为信科
技有限公司

珠海方正印刷
电路板发展有

限公司

江西兆红电子
有限公司

钜鑫电子技术
（梅州）有限公

司

合计

交易
内容

PCB、PCB 贴
片服务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

2023年度

采购
金额

5,774.98
966.75

726.12

145.28

27.81

-

-
7,640.94

占采购
总额比

例

75.58

12.65

9.50

1.90

0.36

-

-

99.99

2022年度

采购
金额

4,239.76
1,053.84
635.41

232.18

53.29

-
2,050.66
8,265.14

占采购
总额比

例

51.27

12.74

7.68

2.81

0.64

-

24.80

99.94

2021年度

采购
金额

6,582.53

-

564.98

231.59

93.88

1,541.06

1,397.99
10,412.03

占 采
购 总
额 比

例

63.21

-

5.43

2.22

0.90

14.80

13.43

99.99

2020年度

采购
金额

4,158.80
-

1,393.84
22.60

111.36

-

-
5,686.60

占采购
总额比

例

73.13

-

24.40

0.40

2.00

-

-

99.93

2019年度

采购
金额

7,137.86
-

628.63

-

314.58

-

-
8,081.07

占采购
总额比

例

88.33

-

7.73

-

3.87

-

-

99.93
由上表可知，2019年以来，裕立诚的第一大供应商均为博敏电子，主要是基于产品质量、双方合作

的协同效应等因素综合考虑。同时，裕立诚根据需求，向梅州市奔创电子有限公司、江西志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钜鑫电子技术（梅州）有限公司等供应商进行采购。

（二）历年业绩实现情况与盈利预测的比较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将裕立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并按照相关规定于2021年末、2022年末及2023

年末对相关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中的盈利预测与裕立诚业绩实现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实现业绩

2021 年 末
商 誉 减 值
测 试 盈 利

预测

2022 年 末
商 誉 减 值
测 试 盈 利

预测

2023 年 末
商 誉 减 值
测 试 盈 利

预测

收入

利润总额

收入

收入实现率

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实现率

收入

收入实现率

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实现率

收入

收入实现率

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实现率

2022年

10,938.72
2,423.73
14,172.34
77.18%
2,889.23
83.89%

2023年

9,605.16
1,599.84
14,426.16
66.58%
2,875.39
55.64%

10,048.66
95.59%
2,102.83
76.08%

2024年

14,717.34

2,867.28

9,967.59

2,079.26

9,752.28

1,501.26

2025年

15,016.96

2,823.69

10,094.12

2,103.10

9,978.90

1,515.28

2026年

15,305.25

2,809.53

10,368.64

2,159.44

10,301.29

1,548.10

2027年

15,305.25

2,809.53

10,820.75

2,250.30

10,704.45

1,599.03

2028年

15,305.25

2,809.53

10,820.75

2,250.30

11,196.02

1,672.19

1、2022年度业绩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与盈利预测的差异说明
2021年末商誉减值测试中的盈利预测和2022年业绩的实际实现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商誉减

值测试中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为14,172.34万元、2,889.23万元，实际实现为10,938.72万元、2,
423.73万元，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公共卫生事件及全球半导体市场“缺芯”等因素影响，公司终端产
品销量下滑（如智能音箱行业，根据洛图科技统计，2022年中国智能音箱市场销量同比下降28%、市场
销售额同比下降25%），进而客户需求量减少所致，具有合理性。

2、2023年度业绩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与盈利预测的差异说明
2022年末商誉减值测试中的盈利预测和2023年业绩的实际实现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商誉

减值测试中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为10,048.66万元、2,102.83万元，实际实现为9,605.16万元、1,
599.84万元，其中营业收入差异较小，利润总额存在一定差异，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行业竞争加剧，
客户端产品价格下滑（如销售给立讯精密的主要产品单价下滑 22%），进而毛利率下滑（4.84个百分
点）导致，具有合理性。

（三）业绩承诺期完成情况及期后业绩变动情况
1、业绩承诺期完成情况
裕立诚原股东承诺，裕立诚2019-2021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分别不

低于1,000万元、1,500万元和2,000万元，且三年平均净利润不低于1,500万元。
业绩承诺期间，裕立诚实际完成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承诺业绩（a）
实际完成（b）

完成比例（b/a）
2019-2020年累计完成比例

2019-2021年年平均净利润

2019-2021年累计完成比例

2021年度

2,000.00
2,183.24
109.16%

/
1,511.55
100.77%

2020年度

1,500.00
1,098.73
73.25%

94.06%

2019年度

1,000.00
1,252.69
125.27%

由上表可知，裕立诚完成了三年累计业绩承诺，且符合双方约定的收购第三期股权以达到100%
持股的业绩条件。其中，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比例较低，主要原因为：受到公共卫生事件及半导体
行业“缺芯”的冲击及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百度旗下小度系列产品的出货量大幅下降，根据 IDC和
Strategy Analytics数据，2020年全国智能音箱市场销量3,676万台，其中百度产品占市场份额为33.4%，
销量约为1,228万台，较2019年出货量1,900万台下降35.37%，导致裕立诚来自百度系客户的收入较
2019年下降53.40%，对裕立诚2020年的经营业绩造成了较大影响。

2、期后业绩变动情况
2022年度及2023年度，裕立诚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3年度

金额

9,605.16
1,183.74

同比变动

-12.19%
-34.48%

2022年度

金额

10,938.72
1,806.62

同比变动

-21.23%
-17.25%

2022年度及2023年度，裕立诚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同比下滑，主要原因为：受公共卫生事件、半
导体行业“缺芯”情况、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客户需求量及产品单价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所致，
具体情况详见前文“（二）历年业绩实现情况与盈利预测的比较情况”中的相关内容。

综上，自收购以来，裕立诚主营业务、盈利模式未发生变化，主要客户、供应商保持整体稳定，业绩
实现情况与盈利预测的差异符合实际经营情况，业绩变动具有合理性，历年业绩承诺完成真实。

（四）商誉减值测试参数选取及测试结果

2021-2023年，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进行了商誉减值测试。在
进行相关减值测试时，公司委托了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
裕立诚含商誉所在资产组在各年末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国众联评报字（2022）第3-0074号、国
众联评报字（2023）第3-0044号、国众联评报字（2024）第3-0090号），减值测试参数选取及测试结果的
情况如下：

1、商誉减值测试主要参数情况
公司对裕立诚2021-2023年度商誉减值测试主要参数情况如下：

评估基准日

2021年末

2022年末

2023年末

关键参数

预测期

2022- 2026 年（后
续为永续期）

2023- 2027 年（后
续为永续期）

2024- 2028 年（后
续为永续期）

预测期增长率

预测期内在前一年度基
础上增长 2.06%、1.79%、2.02%、2.04%和1.92%
预测期内在前一年度基
础 上 增 长 - 8.14% 、-0.81%、1.27%、2.72%和4.36%
预测期内在前一年度基
础上增长 1.53%、2.32%、3.23%、3.91%和4.59%

永续期增长
率

0

0

0

利润率

根据预测的收入、
成本、费用等计算

根据预测的收入、
成本、费用等计算

根据预测的收入、
成本、费用等计算

折现率（加权平均
资本成本WACC）

13.04%

14.08%

13.31%
注：1、根据历史经营情况分析、并结合期后实际经营状况、相关行业的发展趋势以及公司管理层

对发展的预期估计等因素对收入、成本、费用等进行预测；2、折现率计算中无风险收益率、市场风险溢价、贝塔值（β）计算选择的可比公司等参数均遵循了
一致性原则。2、商誉减值测试结果

根据相关评估报告，2021-2023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司商誉账面价值A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裕立诚 100%股

权）B
包含商誉的可收回金额（裕立诚100%股权）C
整体商誉减值准备（裕立诚100%股权）D=C-B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商誉减值准备E=D*67%

计提减值后的公司商誉账面价值F=A-E

2023年度

8,443.87
12,631.30
9,698.53
2,932.77
1,964.96
6,478.91

2022年度

8,642.58
12,941.95
12,645.37
296.58
198.71
8,443.87

2021年度

8,642.58
12,962.21
19,069.32
未减值

未减值

8,642.58
根据以上测试结果，2021年末，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均高于其账面价值，商誉未出现

减值损失，因此无需计提减值准备；2022年末及2023年末，公司已根据测试结果计提商誉减值。
综上，公司相关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的确定具有合理性，可收回金额测算具有准确性，相关

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充分、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结合2022年公司对裕立诚计提商誉减值等情况，说明当期进一步增加对裕立诚投资的原因

及合理性
（一）进一步增加对裕立诚投资主要系基于协议约定
根据2020年5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博思敏与高桂华、裕立诚签署的《关于苏州市裕立诚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期的收购条件为三年累计净利润达到三年业绩承诺总额的85%。根据亚
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州市裕立诚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亚会审字（2021）第036100005号）、《苏州市裕立诚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天健深审〔2022〕888号），裕立诚2019年度、2020年度及2021年度的净利
润累计已满足股权转让协议中规定的相关条件。

因此，公司按照约定于2022年6月完成对裕立诚第三期33%的股权收购。
（二）第三期股权收购时裕立诚经营情况良好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22）第3-0074号），裕立诚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在2021年末的可收回金额为19,069.32万元，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

面价值为12,962.21万元，可回收金额高于账面价值，商誉并未出现减值损失。
公司按照约定于2022年6月启动裕立诚第三期股权收购事项。2022年1-6月，裕立诚2022年1-6月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分别为3,193.95万元、376.43万元（未经审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46%、23.92%，收购时其经营情况良好。
综上，公司于2022年6月进一步增加对裕立诚投资主要原因为其已满足协议约定的收购条件，且

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具有合理性。
四、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1、公司收购裕立诚的交易对方为裕立诚原股东，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采取分步收购，

并设置了业绩承诺期，估值为裕立诚2019-2021年三年承诺净利润平均值的10.5倍PE，与可比交易不
存在重大差异，交易定价公允；2、裕立诚专注PCB的研发、设计与销售，同时为客户提供移动支付设备、PCB贴片等产品和服务，
主要客户包括立讯精密、Honeywell、百度、商米等业内优质终端客户，主要供应商包括博敏电子、梅州
市奔创电子有限公司、钜鑫电子技术（梅州）有限公司等；2021年末商誉减值测试中对2022年度的盈
利预测和实际实现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公共卫生事件及全球半导体市场“缺芯”等因素影响，公
司终端产品销量下滑，进而客户需求量减少所致；2022年末商誉减值测试中对2023年度的收入预测
与实际实现情况差异较少，利润总额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行业竞争加剧，客户端产品价格下滑，进而
毛利率下滑导致；

裕立诚完成了2019-2021年三年累计业绩承诺；2022年、2023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同比下滑，
主要是受公共卫生事件、半导体行业“缺芯”情况、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客户需求量及产品单价
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所致，商誉减值计提充分、准确。

问题3.年报显示，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3308.6万元，同比增长79%，其中第一大预付对象的
期末余额为3102.2万元，账龄2-3年，预计无法收回，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报告期末，公司其他非流
动资产余额为2.1亿元，同比增长44.4%，主要系预付购买长期资产款。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所涉交易事项、交易对方及是否构成关联
方，结合商业惯例和必要性说明预付款项是否具备合理性；（2）报告期末第一大预付对象及相关预付
款所涉事项，未及时结算且无法收回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业务涉及的收入确认等会计处理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预付购买长期资产款涉及的具体交易对象、交易内容、结算安排、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相关采购结算方式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并结合相关预付对象的资信情况及目前履约情
况，说明是否存在款项无法收回的风险；（4）结合前述情况，说明相关款项是否存在流向控股股东等关
联方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所涉交易事项、交易对方及是否构成关联方，结合商业惯例

和必要性说明预付款项是否具备合理性
（一）公司情况说明2023年末预付款项余额6,410.79万元，计提减值准备3,102.19万元，净额3,308.60万元；2022年末

预付款项余额4,950.47万元，计提减值准备3,102.19万元，净额1,848.28万元，相应期末预付款项按供
应商列示情况如下：1、2023年末预付款项余额构成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预付对象

上海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永康市竣皓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盐城市大丰区供电公司

江西志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期末余额

3,102.19
1,976.27
539.41
170.99
151.02
470.92
6,410.79

占比（%）

48.38
30.83
8.41
2.67
2.36
7.35

100.00
2、2022年末预付款项余额构成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预付对象

上海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市竣皓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DIODES TAIWAN SARLTAIWAN BRANCH(LUXEM⁃BOURG)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盐城市大丰区供电公司

其他

期末余额

3,102.19
441.75
255.41
242.43
224.60
684.09
4,950.47

占比（%）

62.66
8.92
5.16
4.9
4.54
13.82
100.00

如上表所述，2023年末预付款项相比2022年末大幅增加的原因系2023年末预付永康市竣皓工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康竣皓”）的采购款增加1,720.8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业务合作背景1）业务背景概述：由于索罗威自身资金较为紧张，需要通过融资或其他方式来满足日常采购款
的需要，博敏电子作为索罗威战略合作方，自身体系内子公司及孙公司具备元器件及其他产品代采的
行业经验，因此与索罗威建立了指定产品代采的业务关系。因此，鼎泰浩华作为深圳市君天恒讯科技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预付永康竣皓采购款的原因系鼎泰浩华代索罗威采购相关产品，鼎泰浩华通
过代采向索罗威收取服务费，相关业务采用净额法结算，永康竣皓为索罗威的指定供货商。其中，合
作方索罗威的主营业务为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共享自行车服务等；预付方永康竣皓的
主营业务为助动车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电机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销售、电动自
行车销售等。近两年来，公司下属企业博思敏、鼎泰浩华分别为索罗威提供代采业务规模为1,638.00
万元、45.60万元和1,658.34万元、9,608.59万元，按净额法确认收入金额分别为217.08万元、0.91万元
和112.57万元、576.70万元，其中鼎泰浩华与永康因代采业务发生的交易金额分别为1,193.20万元、3,783.61万元。2）合作各方的权利、业务关系①索罗威与永康竣皓为商品买卖关系：2020年7月13日索罗威与永康竣皓就联想平衡车N4款的生产事宜和合作事宜于签署了《采购合
同工作说明》、《采购协议》、《供应补充协议》等，约定了索罗威向永康竣皓采购的相关产品事宜，后续
日常采购根据实际需求再下达《订单合同》。因此，双方作为买卖合作方，权利义务为商品买卖关系。②索罗威与博思敏（后调整为孙公司鼎泰浩华）为产品代采购业务合作关系：2021年8月10日，索罗威与博思敏、博敏电子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代采业务的合作意
向；2021年8月25日，博思敏与索罗威、永康竣皓签署《采购合同》，各方就索罗威采购永康竣皓的平
衡车生产、物料采购达成业务合作，合作内容主要为索罗威向永康竣皓采购包括但不限于联想平衡车N4款、N10款等产品，并由博思敏代索罗威支付相关采购货款，索罗威后续在结算期内再向博思敏支
付该笔垫付成本及费用（支付标准：总费用=先行支付成本*【100%+X%，X=月份】，原则上结算周期为60个自然日，后改为4个自然月），以尾款（无预付款的订单为全款）支付日期起算；后续因公司内部解
决方案事业部进一步聚焦元器件方案业务发展战略的原因，公司将上述代采业务执行方由子公司博
思敏调整为孙公司鼎泰浩华，此后，索罗威、博敏电子、博思敏、鼎泰浩华先后于 2021年 12月 10日、2022年8月12日补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上述代采业务的核心条款未变化。因此，作为代采业务
合作方，索罗威与博思敏为代采购业务合作关系，博思敏按约定收取一定资金费用，但不对索罗威指
定代采的相关产品的质量及验收等事项负担任何义务。③博思敏、鼎泰浩华与永康竣皓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

根据博思敏、鼎泰浩华与索罗威、永康竣皓签署的《采购合同》，索罗威根据实际需要向博思敏、鼎
泰浩华发送《采购订单》，博思敏于收到采购订单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订单送至永康竣皓处，并根据
订单金额向永康竣皓支付代垫的物料费用；后续在结算期内由索罗威按约定的条件向博思敏、鼎泰浩
华支付该笔垫付成本及费用；其中，永康竣皓应直接对索罗威承担产品的质量、交付、服务等义务或责
任，交货时间、交货地点等均按索罗威要求，运输途中的一切风险由永康竣皓负责。因此，综合上述业
务合作条款约定，博思敏、鼎泰浩华与永康竣皓分别为索罗威代采业务中对索罗威的代垫资金方以及
对索罗威的产品销售方，双方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

（2）与永康竣皓的相关业务情况
君天恒讯子公司深圳市鼎泰浩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泰浩华”）采购永康竣皓平衡车配

件，双方于 2023 年 5 月签订两笔采购电动滑板车 ES15 的订单（订单编号 DJH20230522001、DJH20230522002），两笔订单采购总价均为 2,000万元，付款方式均为“预付 50%，尾款 50%”，交货时
间均为2023年12月30日。鼎泰浩华按订单约定，于2023年5月22日、5月23日分别预付两笔订单采
购款1,000万元，合计2,000万元。如合同按约定履行，鼎泰浩华应于货物交付给索罗威时支付永康竣
皓合同尾款2,000万元；上述预付款的支付均系按照业务合同约定执行，完成预付后永康竣皓按照索
罗威的要求开始备货，相关款项的支付符合行业惯例。

（3）期末预付款未结转主要系下游客户需求变更，具备合理性
根据鼎泰浩华、索罗威、永康竣皓的采购合作安排，鼎泰浩华在收到索罗威平衡车配件2笔采购

订单后，向永康竣皓下达相同采购数量的上述2笔采购订单。截至2024年6月末，索罗威委托鼎泰浩
华预付给永康竣皓的2笔订单款合计2,000万元订单未执行，即订单物料未从永康竣皓购入，鼎泰浩
华也未因此订单产生对索罗威的应收账款。上述订单一直未执行的主要原因：一是索罗威的下游客
户（FIRATDEMIRAY，主营户外运动出行等产品）要求将产品的续航参数提高，期间一直在根据客户需
求调整参数设置等，导致项目难度增加，进度相应延后；二是根据产品二次首版样品方案进行评审，产
品未完全达到样品验收标准，对未来产品交付存在品质顾虑，导致交付进度不及预期；三是索罗威客
户受近期相关政策影响（包含中国产的锂电池相关产品），导致其关键部件材料成本上涨，最终没有盈
利空间。因此，索罗威无法满足下游客户要求，上述两笔订单决定作取消处理。

鉴于以上，根据公司与索罗威签署的合同约定：“为避免订单因异常情况导致长期无法结案，针对
有预付款的订单，该订单需在预付款支付日起180天内结案，如该订单无法在180天内结案的，需提前
与鼎泰浩华（博思敏）结算相关货款，具体流程为由鼎泰浩华（博思敏）发起货款结算的书面邀请，索罗
威书面回复确认并开始结算流程。”由于公司角色是为索罗威提供代采服务，其下游客户的需求变更
等沟通环节公司并未参与，考虑到双方代采合作的稳定性，公司并未在索罗威与其客户及永康竣皓保
持正常沟通的情况下严格将该笔业务作为异常订单处理，索罗威亦同步确认继续严格按双方约定的
代采费用条款支付相关费用。随着后续索罗威确认该笔订单已无法执行，公司已于2024年6月21日
启动异常订单处理程序。

综上，预付款未结转进而使得2023年末预付款大幅增长，预付款项具备合理性；截至本回复日，
鉴于合作方索罗威决定取消对永康竣皓的订单，公司已与索罗威达成合作终止意见，相关预付款及服
务费用已在2024年6月28日收回。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预付款大幅增长主要系预付永康竣皓的材料采购款订单尚未完成所

致；永康竣皓与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该交易已经终止，相关预付款项已退回。
二、报告期末第一大预付对象及相关预付款所涉事项，未及时结算且无法收回的原因及合理性，

相关业务涉及的收入确认等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一）公司情况说明2023年末预付账款期末余额第一名3,102.19万元，为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博敏电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博敏”）预付上海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地通”）购买TM55小型数据链终端
款。具体情况如下：1、与第一大预付对象的合作情况，未及时结算且无法收回的原因及合理性2020年，军工专网业务在市场上较为火爆，子公司深圳博敏是具备军工资质的企业，其新的战略
定位主攻元器件和模组的军品定制市场，子公司计划从此类市场中寻找机会协助公司做大业务。在
该业务背景下，子公司先后拓展了江苏弘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弘萃”）、哈尔滨综合保
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保税集团”）两家客户，考虑到客户均为国资背景企业，信用有保
证，其市场资源也丰富，有利于公司后期业务资源的引进，公司于2020年9月先后与上述客户开始了
业务合作，向其销售小型数据链终端设备等产品，上游采购对象为星地通。其中，与江苏弘萃累计销
售金额为1,911.11万元，相关款项已于2020年全部结清；后续因市场因素公司将该类业务聚焦合作规
模更大的哈尔滨保税集团，累计销售金额为9,555.54万元。哈尔滨保税集团于2021年8月出现专网
通信业务风险，公司停止了与其业务合作，并停止了向星地通的采购。终止合作时，公司累计向星地
通预付的订单采购金额为15,308.25万元，其中，2020年度累计采购金额为2,073.12万元，2021年度累
计采购金额为10,132.94万元，截至终止合作前公司预付星地通未到货金额为3,102.19万元；累计对哈
尔滨保税集团确认收入9,555.54万元，相关收入均于2021年度确认，终止合作前公司对哈尔滨保税集
团的应收账款为1,540.66万元。终止合作后，由于星地通已无法向公司交付相关货物，因此公司的相
关预付款无法相应结转及结算，对哈尔滨保税集团的应收账款亦无法收回。2、相关业务涉及的收入确认等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已及时与星地通、哈尔滨保税集团开展了还款沟通工作，并同步采取了法律
措施催收款项。考虑到星地通、哈尔滨保税集团的实际情况及相关款项收回的可能性较低，公司对2021年末上述预付账款、应收账款计提全额减值损失。由于业务开展时，根据合同约定，公司需承担
存货及信用等实质风险，货物流转中公司参与产品验收环节，且该业务的下游客户与上游供应商之间
不存在股权等直接的关联关系，结合上述业务合作情况及相关业务单据情况，公司于2020年度、2021
年度当期分别对上述业务按总额法确认收入。近期公司对专网通信业务开展进一步梳理后认为，在
该专网业务中，公司对供应商无选择权，商品相关的风险承担向采购方进行了转移，公司实质未取得
商品控制权，未承担相关存货风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相关规定，相关业务不符
合按总额法确认收入的条件，应按净额法确认收入；因此，公司对该业务的收入确认情况进行了会计
差错更正，具体内容如下：1、对2020年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重述前

2,785,506,052.16
2,205,042,697.26

重述额

-18,346,230.03
-18,346,230.03

重述后

2,767,159,822.13
2,186,696,467.23

2、对2021年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重述前

3,520,660,207.12
2,861,931,651.90

重述额

-91,731,150.15
-91,731,150.15

重述后

3,428,929,056.97
2,770,200,501.75

同时，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鉴证报告》（天
健审〔2024〕3-326号）。

（下转D42版）


